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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

作業要點 
1.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1 日南投縣政府

府授環廢字第 1020028336 號函訂定全

文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2.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21 日南投縣政府

府授環廢字第 1130043791 號函修正全

文三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理本縣非自來水用戶一

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（以下簡稱清除處理費）徵收作業，

特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徵收作業程序： 

（一）南投縣非自來水用戶徵收清除處理費以按戶徵收，

每年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（以下簡稱公所）統一徵

一次，公所應於當年三月底前，調查更新完成轄內

非自來水用戶清除處理費開徵名冊，並於四月底前

寄發繳費通知單，限期一個月內繳納。 

（二）公所以雙掛號通知民眾繳費，符合第三點規定者，

公所就事實查明後，應檢同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

，提報本府核定。 

（三）逾規定期限未繳納者，公所應以雙掛號及行政程序

法規定之送達方式催繳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依廢棄

物清理法第六十六條規定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強制執行，並以每年清查一次以上，查有可執行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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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即予移送執行署執行。 

（四）未繳納非自來水用戶清除處理費者，公所應造冊列

管並列入移交。 

（五）公所收繳作業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完成，並於次年

二月底前將徵收情形提報本府，本府據以辦理清除

處理費用之分配，已開徵而未繳納之非自來水用戶

清除處理費，應於會計年度終了時辦理保留，並列

入決算之應收歲入款。 

（六）逾行政執行法第七條規定執行期間尚無法收繳之應

收歲入款，應依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註銷應

收款項存貨存出保證金會計事務處理作業規定辦理

註銷。 

三、本要點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四條第二項，

符合免徵之特殊情形及申請時應檢附資料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無人居住或房屋殘破不堪居住：檢附申請表、戶口

名簿影本、現勘照片及公所現勘紀錄、公所核發之

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費單、申請免徵期間內用電證

明或電表拆表停用資料、其他佐證資料。 

（二）籍在人不在：檢附申請表、戶口名簿影本、公所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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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費單、申請免徵期間內用

電證明、其他佐證資料。 

（三）同址分戶：申請戶均實際居住，其中須有一戶繳費

，且獨立戶或分戶戶長間屬直系或二等親內旁系血

親者(共同生活戶)，檢附申請表、戶口名簿影本、

公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費單及其中一戶廢

棄物清除處理費繳費單(收據)、其他佐證資料。 

（四）偏遠地區：非公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且距離垃圾

清運路線三百公尺以上，並能提供垃圾委託合格清

除處理機構文件者，檢附申請表、戶口名簿影本、

公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費單、檢附以門牌

電子地圖查詢系統列印，標註清運路線與申請免徵

地址之距離證明、委託清除契約書、其他佐證資料

。 

（五）其他：由公所視實際特殊情形辦理，檢附申請書及

相關佐證資料。 


